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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治标促治本———党规党纪的制度创新
　
周淑真

摘　要：十八大以来开展的反腐败斗争证明，党员“破法”无不始于“破纪”。因此，以治标促治

本，建立一种培养清官、遏制贪官的党规党纪的制度体系，尤其必要。而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正是十八大以来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以治标促治本的关键一步，是党规党纪制度的一个创新。通过把党章和其他主要党内法规对

党组织和党员的纪律要求细化，明确规定违反党章就要依规给予相应的党纪处分，为广大党员

开列了一份“负面清单”，体现了对依规治党规律认识的深化，实现了纪律建设的与时俱进。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以治标促治本

一、贪腐官员犯法无不始于“破纪”

十八大以来开展的反腐败斗争已有三周年。在三年的时间里，“老虎苍蝇一起打”，百余名省部级高

官纷纷落马，其中包括副国级以上的周永康、苏荣、徐才厚、令计划和郭伯雄。落马的厅局级干部已远超

５００名。反腐败斗争触及党内和社会各个领域，其广度、深度、力度为中外历史上前所未有。查办案件

所发现的贪腐现象形形色色，种种贪腐行为触目惊心，令人发指。三年来，在腐败的高发态势下，党中央

通过实行强力打击腐败的治标工作，不仅使贪婪之风有所收敛，而且给人们以反腐败的信心和决心，从

而为治本赢得时间。治本是通过采取一定的手段、举措，形成、创造应对和解决此类问题的制度体制，使
权力的运行和制约在制度、体制、机制编织的笼子之内，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无数案例证明，党员“破

法”无不始于“破纪”。党员守住了纪律，就不至于滑向违法犯罪的深渊。党规党纪制度是一项项建立起

来的，以治标促治本是一个有节奏、渐进的不断创新的过程。
在中国，从政治制度体制来讲，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特色和最本质特征。实现奋斗

目标、完成历史使命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长期的执政党，民主党派是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

的参政党，因此执政党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发展负有无限责任。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在国家社会发展中

显示出巨大优势，但是也存在一些严重的弊端，这就是等级授权制，执政党官僚化，官员高度等级化，政

党行政化。执政党与社会脱离，权力缺乏制约，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严重的腐败现象大面积产生。
腐败是政治之癌，严重的腐败往往导致执政党和政府流失合法性，导致政权自我毁灭，也会趋向于“寡头

政治”的形成。腐败轻则造成社会与执政党和政府的严重对立，重则导致自下而上革命形势的形成。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他是在深刻总结古今中

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的。十

八大以来党中央的反腐败有着清晰的思路，这就是“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
取信于民、赢得人心的根本途径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依规管党治党。这就要求必须把党规党纪的制

度建设贯穿到反腐倡廉的各个领域，落实到权力的授予、制约和监督等权力运行过程的各个环节。党内

法规制度建设的目标，是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把中国的事

情办好，根本在于把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建设好。依规治党就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依照党章和其他党内

法规规定的职责、权限、程序，管理党的事务，从事党的各项活动，将宪法的最高权威和法律的刚性约束，
内化为党执政和治理行为的理性自觉，以引导国家权力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反腐的根本目的不在于

拉下多少贪官，而在于以治标促治本，建立一种制度，一种培养清官、遏制贪官的党规党纪的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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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保证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使得人人都有发展、幸福的机会。

二、依规治党对党规党纪的现实要求

党规党纪的完善程度与依规治党有着重要的关联。要依规治党，首先就要摸清党内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到底是处于什么样的状况。“红头文件”治国，是人们形容执政党行使权力的一大特色。过去党内

法规和规范性的文件非常繁多，但许多脱离实际，脱离党和国家发展的现实需要，针对性和操作性差。
就党的法规制度而言，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新中国成立到２０１２年６月，出台的中共中央文件共有２．３万多

件，这还不包括“文化大革命”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１０年间出台的文件。这些法规文件非常庞杂，它是在一个

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根据当时党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来出台和制定的。但是在

６０多年间从来没有清理过。２０１２年６月到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党中央对建国以来党的文件进行全面的筛选

清理，发现文件之间有的相互冲突，尤其是有些文件规定与宪法精神和法律法规不衔接。在全部２．３万

件文件中，规范党自身的组织工作、党的活动和党员行为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有１１７８件。有些建

国初期的文件适用期已过，比如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出台的关于“三反”运动、肃反运动、整风运动、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等文件，历史条件发生变化，现在应宣布失效。同时这些文件也有形成时间上的先后之

分，凡同新文件相矛盾、抵触的旧文件，一律以新文件为准，相关旧的文件规定自然废止。经过清理，宣

布失效的３６９件，废止的３２２件，这两者共占５８．７％，而继续有效的有４８７件，其中４２件须根据需要进

行适时的修订①。
在党长期执政和全面依法治国条件下，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围绕依规治党这个根本，尊崇党章，加强

党规党纪的制度建设。与党面临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的严峻形势和重要任务相比，党内规则的目标

任务、党的制度体系的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党规党纪制度建设的任务艰巨。仅以原来的《中国共产党党

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为例，这两个文件均于１９９７年开始试行，
又分别于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０３年进行过修订，应该说这些文件对加强党的建设也发挥过一些作用。但随着

形势的发展，不少条款已完全不能适应现实，从理论到实践都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表现为：一是党

内规则混同于国家法律，党规党纪套用“法言法语”，原党内《准则》和《条例》的许多规定都与法律条文重

复；党纪与国法混同、纪法不分，把党员的标准等同于公民的底线。二是在实践中管党治党不是以纪律

为尺子，而是以法律为依据，党员干部只要不违法就没人管、不追究，造成“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

囚”。纪委成了党内的“公检法”，纪律审查成了“司法调查”，监督、执纪、问责等党的纪律要求无法落到

实处。三是对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规定得不细，对政治纪律规定不突出、不具体，对违反党

章、损害党章权威的违纪行为缺乏严肃的责任追究。四是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

党内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缺乏针对性的规定，《准则》内容过繁，如“８个禁止、５２个不准”难以记住，也

难以践行。正面倡导不足，禁止性条款过多，没有体现自律的要求。五是原有的《准则》和《条例》未突出

必须“廉洁”执政这一主题，且适用对象过窄，廉政准则只管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主

要针对领导干部违纪，而不是一部针对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党内规章。
制度的价值在于可操作性和实效性，不再具有可操作性和实效性的制度必然失去存在的意义。同

时，任何一个组织的内部规则都比国家法律严格。中国共产党是肩负神圣使命的政治组织，党的先锋队

性质和执政地位，更是决定了党规党纪必然要严于国家法律。如果党员都退守到公民的底线上，就降低

了党员标准，全面从严治党便无从谈起，党的先进性更是无从体现。政党纪律体现政党的生命力，加强

党规党纪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针对在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中发现的各种违

纪行为和表现，迫切需要立规修规、完善党规党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始终

贯穿着从严治党、严明纪律的要求，为管党治党确立了鲜明导向，为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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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专家详解党内法规文件首次集中 清 理 细 节———访 谈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教 授 周 淑 真》，载 新 华 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ｔａｌ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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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准则》、《条例》是党规党纪制度的创新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这两部党内

法规制度的修订颁布，是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治标促治本的关键一步，是党规党纪

制度的一个创新。
新修订的《准则》仅２８１字，要义明确。它借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表述，向全党提出“四个必

须”和“八条规范”。首先，体现宣示性。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向来是从高不就低。《准则》开宗明义，提

出全体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到“四个必须”，展现党的先锋队本色，树立起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够得

到的高标准。其次，坚持正面倡导。变“不准”为“自觉”，坚定理想信念宗旨，要靠自觉，靠长期的自我修

养和党性锻炼。《准则》把原有的“８个禁止”“５２个不准”有关内容移入同步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只提

出正面要求，不作禁止性规定，要求党员正确对待和处理公与私、廉与腐、俭与奢、苦与乐的关系。同时

要求党员领导干部，不仅要遵守党员行为规范，还要做到“四个自觉”，做廉洁自律的表率。再次，《准则》
既面向全体党员，又突出“关键少数”。廉洁是共产党人的基本要求。《准则》将适用对象扩大到全体党

员，要求党员坚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克己奉公，坚持崇廉拒腐、清白做人、干净做事，坚持尚俭戒奢、艰
苦朴素、勤俭节约，坚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甘于奉献；同时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廉洁从政、廉洁用权、
廉洁修身、廉洁齐家等更高要求，二者相互贯通、浑然一体。《准则》成为一部坚持正面倡导、面向全体党

员的廉洁自律规范，是我们党发出的道德宣示。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全文３编、１１章、１３３条，共１７２１９字，是在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和党风廉

政建设实践中，针对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新情况新问题，面向全党严肃重申党的纪律的权威性、
规范性文件。主要有如下特点：

一是针对十八大以来发现的党员的各类违纪行为，对党的纪律类型做了新的归纳，归纳为政治、组

织、廉洁、群众、工作、生活六大纪律。
二是在文字方面做了许多新修订，表述更准确。如在《对违反廉洁纪律行为处分》一章中，将“其父

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其他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概念，改为针对“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

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收受对方财物”的相关处分。
三是根据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实际和党员队伍现状，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比如：首先是突出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条例》针对现阶段违纪问题的突出表现，强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新增第

５２条：规定了“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培植私人势力或者通过搞利益交换、为自己营

造声势等活动捞取政治资本的”的处分；新增第５７条，强调组织审查的纪律性。新增第５８条，对党员组

织参加迷信活动进行界定和处分。新增第６１条，规定了“党员领导干部对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等

错误思想和行为放任不管，搞无原则一团和气，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相应处分。其次，在对违反组织纪

律行为的处分中，新增第６６条：对“不按照有关规定或者工作要求，向组织请示报告重大问题、重要事项

的”和“不按要求报告或者不如实报告个人去向”的处分。新增第６７条：其中有“不如实填报个人档案资

料的。篡改、伪造个人档案资料的，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新增第６８条：对“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有关规定

组织、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的处分规定，等等。第三，针对反腐败斗争中出现的新

问题，增加了权权交易、利用职权为亲属和“特定关系人”谋利等违纪条款。突出群众纪律，新增了侵害

群众利益、漠视群众诉求等违纪条款，对破坏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行为作出处分规定，用纪律保障

党的宗旨。
四是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纪法分开。修订《条例》坚持问题导向，凡是国家法律已有的内容，就

不再重复规定，共去除７０余条与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重复的内容。在总则中，重申党组织

和党员必须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约束，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在分则中规定，凡是党员被依法逮捕的，都
应中止其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党员权利，凡是党员干部违法犯罪，除过失犯罪外，一律要受到党

纪处分，从而实现党纪与国法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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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订的《条例》尊崇党章，把党章和其他主要党内法规对党组织和党员的纪律要求细化，明确规定

违反党章就要依规给予相应的党纪处分，为广大党员开列了一份负面清单，使《条例》的内容真正回归党

的纪律。

总体说来，新的准则和条例，体现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最新成果，是党规党纪制度建设的一大

创新，是以治标促治本进程中的重要环节。它适应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体现了对依规治党规律认识的深

化，实现了纪律建设的与时俱进。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执行制度最终靠人。离开了历史责任，没有忠

诚和担当，再好的制度也形同虚设。因此，学习贯彻《准则》和《条例》是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共同责

任，也是全党的共同责任。

　●作者地址：周淑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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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纪与国法：分化抑或协同
　
陈家喜

摘　要：新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

则》的重要变化之一，是将党纪与国法进行了较为清晰的界分。但若过于理想化地界分党纪与

国法，不仅与我国现有的政治结构不符，也与纪检运行体制不符。与其强化党纪与国法的区

分，毋宁加强执纪与执法的制度衔接和有效协同，这是执政党推进依规执纪和依法治国应当遵

从的基本原则。
关键词：党纪；依规执纪；依法治国；挺纪于前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作为中国政治结构的核心主体，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更加突出地

强化内部治理，全面从严治党成为四个全面战略部署的构成支柱。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中央出台了《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是从严治党的重

要进展。其中，与１９９７年和２００３年的纪律处分条例相比，新版条例的重要变化之一是将党纪与国法进

行了较为清晰的界分，删除了与国法重复的内容，强调“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①。认真梳理条

例的内容体系以及十八大以来执纪方式的变化，不难发现党纪与国法仍然难以进行泾渭分明的区分。
在中国特定的政党体制和政治结构下，与其强化党纪与国法的区分，毋宁加强执纪与执法的协同，让执

政党在法治化和制度化的框架下推进整党治党的进程。

一、党纪与国法何以要分开

一党长期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强调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将党的领导渗透到依法治国的各个环

节，但新版的纪律处分条例却强调与国家法律进行细分和切割。具体分析说来，主要基于如下考虑：
区分党纪与国法的缘由之一是挺纪于前，纪严于法。党纪严于法律，是党组织先进于社会团体、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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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 共 产 党 纪 律 处 分 条 例〉修 订 解 读：“严”在 哪 儿？》，载 新 华 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５－１０／２１／ｃ＿
１１１６８９７６１３．ｈｔｍ，２０１５－１０－２１。


